
【學生缺曠課系統操作方式說明】 

1.登入 SIP 學生資訊系統 → 學生請假系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選擇請假週次、假別、勾選節次，完成後按下確定。 

重要：同週請假應合併在同一請假單，不得拆單，以節省紙張並提升流程效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3.再次按確認假單，並按列印假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 點擊確認假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1 
*2 

*1 已確認假單，請將假單列印下來給導師簽名 
*2 未確認假單，確認假單後再列印假單 

點擊確認假單 



5.按列印假單後會下載成 PDF 檔，列印假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請將紙本請假單送交導師簽名後，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 3 號櫃台；特殊假別請務必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 請假注意事項    

▼ 事假 / 病假 

1.夜間班：請假超過 3 天（含）以上 → 需附相關證明 

2.平日班 / 假日班：請假超過 10 節課（含）以上 → 需附相關證明 

※  若無法附證明 → 以事假論（請在假單上親自註明請假原因） 

 

▼ 公假/喪假/婚假/產假/陪產假（皆須相關附證明文件） 

 

▼ 心理調適假規定（無須檢具證明） 

1.申請條件：因心理不適或壓力影響身心狀態，導致就學困難者。 

2.請假天數限制：每學期最多 3日。 

3.若同週請假二日（含）以上，請假單須經進修部心理師及諮商輔導組組長核章。 

4.若已請滿 3 日將通知導師優先關懷，必要時轉介諮商輔導組協助。 

 

7.完成銷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重要提醒   

1.請同學務必將導師已簽核的紙本請假單送至進修部學務組 3 號櫃台，並於【兩週後】

登入 SIP學生資訊系統 → 學生缺曠系統確認銷假狀態。 

2.若系統『未顯示銷假完成』，請至進修部『辦公室班級信箱』確認是否有退回的假單，

或洽詢進修部學務組鍾小姐（分機 3721）。 

 

注意：凡不符合規定之請假單將退至「進修部辦公室班級信箱」，請同學務必留意假單

狀態。 


